
立法會 
Legislative Council 

立法會CB(2)1155/04-05(12)號文件  
 

研究簡化食物業發牌事宜小組委員  
 

2005年 3月 5日會議上團體提出的意見及建議  
 

議題  團體的意見及建議  

[意見書的立法會文件編號 (如適用的話 )] 

政府當局在會議上的回應  

I . 發牌程序 

 
I(a) 處理申請的時間  

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
[立法會CB(2)966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發牌程序繁瑣及複雜。一般分別需時一個半月及半年時間才

簽發暫准牌照及正式牌照。部分食物業經營者在未獲得所需

牌照前已營業，以減輕食肆支付高昂租金的損失，如有罰

款，則被視作經營成本。發牌程序應進一步簡化。在日本，

可在 2至 3天內發出食物業牌照。  
 
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 
[立法會CB(2)1007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由於食物業經營者在承租鋪位時，須作巨額投資，他們獲發

暫准牌照後，會盡力符合所有發牌規定。由於申請人一般在

提交申請後 2至 3個月才獲簽發暫准牌照，政府當局應進一步
縮短簽發暫准牌照的時間。  
 
該總會亦促請當局進一步簡化發牌程序，並指出在日本，食

物業牌照可在一星期內發出。  
 

政府當局表示 – 
 
(a) 申請人最快可在 21個工作天獲發
暫准食肆牌照。至於其他類別的食

物牌照，申請人最快可在 11至 31
個工作天獲發牌照。  

 
(b) 有關部門就處理申請事宜作出承
諾。  

 
(c) 簡化發牌程序並不表示降低食物
及樓宇安全的規定。  

 
(d) 發出暫准牌照的目的，是方便申
請人採取行動，符合正式牌照的

規定。獲發暫准或正式牌照實際

所需的時間，視乎申請人是否積

極作出回應，以符合發牌規定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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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代管理 (飲食 )專業協會  

[立法會CB(2)1007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發牌程序繁瑣及複雜。一般需時一個半月至 3個月處理暫准
牌照的申請。若申請人須提交修訂的設計圖則，審批時間有

間較申請新牌照還長。  
 
屈臣氏集團  ⎯⎯  百佳超級市場   
[立法會CB(2)966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根據該集團的經驗，暫准牌照通常在 2至 3個月內簽發，而正
式牌照則在約 5個月內簽發。  
 
該集團建議，應在食肆的建築工程完結前接受申請，而建築

工程完結後可進行實地視察，以核對圖則及文件。  
 
金寶泰國菜館有限公司  
 
在取得暫准牌照後，申請人即使符合基本規定，仍須等候近

6個月才獲簽發正式牌照。應縮短處理申請的時間。  
 
快加好飲食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CB(2)966/04-05(06)號文件 ] 
 
發牌程序繁瑣。食物環境生署 (食環署 )並無需要在裝修工
程完結後進行實地視察，查核是否符合設計圖則，因為設計

圖則已提供各項所需的資料。免除實地視察可縮短處理牌照

申請的時間。若持牌人在設計圖則提供虛假資料，發牌當局

可提出檢控。  
 

(e) 香港的發牌制度有別於日本的制
度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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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州紅有限公司  

[立法會CB(2)999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政府當局應簡化發牌程序，並縮短處理申請的時間。  
 
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CB(2)1007/04-05(03)號文件 ](只提交意見書 ) 
 
現行的發牌制度頗為費時。  
 

 

I(b) 申請修訂設計圖則 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
[立法會CB(2)966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發牌當局應編製熟悉發牌規定的合資格承辦商名單。  
 
發牌當局亦應備存紀錄，列述哪些處所不適宜經營食物業，

供公眾參考。  
 
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
[立法會CB(2)1007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有關部門審批申請人提交的經修訂設計圖則需時甚久 (半年
至一年 )，亦缺乏透明度，業界對此深表關注。  
 
該總會建議，若改建工程不涉及對處所進行結構性的改變，發

牌當局應批准作出改動，而經修訂的設計圖則可稍後才提交。

 
現代管理 (飲食 )專業協會  
 
屋宇署在評核設計圖則是否符合規定時未能作彈性處理，例

如在該署進行實地視察前進行的任何改建工程均不獲批准。

  

政府當局表示 – 
 
(a) 屋宇署及消防處備有認可人士及
專業人士的名單，供業界參考。   

   
(b) 樓宇安全規定載於食物業牌照申
請表附件K。  

 
(c) 政 府 當 局 計 劃 提 出 一 項 立 法 建
議，把食肆的改建工程視為小型工

程，可接納由認可人士簽發的證明

書。同時，為節省申請時間，申請

人可同時遞交設計圖則，並申請批

准展開建築工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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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屈臣氏集團  ⎯⎯  百佳超級市場  
[立法會CB(2) 966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根據該集團的經驗，有關部門需時 2至 3個月審批設計圖則的
輕微修訂，而重大修訂的審批時間則長達 5個月。  
 
應採用簡單快捷的制度，如有需要，在 7天內給予暫時批准。
 

 

I(c) 批核當局 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
[立法會CB(2)966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政府當局應設立食物業發牌局，為申請人提供一站式服務。

 
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 
[立法會CB(2)1007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應參照民政事務總署為會所提供發牌服務的模式，設立食物

業發牌局，為業界提供一站式服務。應借調有關部門的職員

往該局工作。  
 
屈臣氏集團  ⎯⎯  百佳超級市場  
[立法會CB(2) 966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應在食環署轄下設立一站式的牌照組，位於同一辦公室內。

其職員應由其他有關政府部門借調。  
 
翠華餐廳  
 
政府當局應加快設立食物業的一站式牌照辦公室，原因是現

行的發牌程序並不便利營商。  
 

政府當局表示，已推行 “個案經理 ”計
劃，而該計劃下的經理作為申請人與

有關部門的聯絡人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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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加好飲食有限公司  

[立法會CB(2) 966/04-05(06)號文件 ] 
 
應設立食物業發牌局，職員由有關部門借調。  
 
娛樂界權益關注組  
 
應在食環署轄下成立一站式的牌照辦公室，職員由有關部門

借調。  
 
加州紅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CB(2) 999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建議提供一站式的發牌服務。  
 
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CB(2) 1007/04-05(03)號文件 ](只提交意見書 ) 
 
為簡化發牌程序，應成立一個法定部門或委員會，專責處理

食物業的發牌事宜。  
 

 

II. 發牌條件及規定 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
[立法會CB(2)966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食肆的發牌規定應與生規定分開處理。  
 
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 
[立法會CB(2)1007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政府當局應合理調整不同部門之間的不同或不一致的發牌規

定或規例，例如規管工廠食堂消防門出口的規例已不合時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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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發牌當局應告知申請人，若干處所是否已被指定用作非食物

業的用途。  
 

 

 香港日本料理店協會  
[立法會CB(2)966/04-05(03)號文件 ] 
 
有意經營食肆的人士難以明白售賣刺身的發牌條件。  
 

不經烹煮而食用的食物被視作高風險

的食物。  

 天虹海鮮酒家  
 
有關部門對位於離島村屋的食肆，嚴格執行規例的管制，例如

設置廁所及灑水器。此外，應准許使用新鮮海水飼養活海鮮。

 

政府當局會研究團體提述的個別個

案。  

 快加好飲食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CB(2) 966/04-05(06)號文件 ] 
 
就位於房屋委員會屋的食肆，申請人仍需提供證據，證明

經營者符合樓宇安全的規定，例如牆身的厚度；至於位於商

業樓宇的食肆，大致上可依賴認可人士的核證。   
 

房屋署扮演雙重的角色，既是物業擁

有人，亦負責確保房屋委員會屋的

樓宇安全。房屋署與申請人及其承建

商會晤，討論樓宇安全的規定。房屋

署會研究如何進一步縮短處理申請的

時間。  

 娛樂界權益關注組  
 
發牌當局應公布簽發食物業牌照的準則，供有意經營食肆的

人士參考。  
 
加州紅有限公司  
 
發牌當局應為業界制訂指引，說明如何符合各類食物業牌照

的特定規定及條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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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 

[立法會CB(2)1007/04-05(03)號文件 ](只提交意見書 ) 
 
屋宇署的守則及規例是為本港所有建築物而擬備，而非專為

食物業而設。食物業難以遵從所有規定，在某些情況下，應

作出豁免。  
 

 

III. 執法 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
[立法會 CB(2)1007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當局應加強執法，對付非法經營的私房菜館及 “樓上咖啡
室 ”。  
 
當局應檢討是否有必要經常巡查食肆，因這類巡查行動甚為

滋擾。  
 
加州紅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 CB(2)999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不同部門在巡查食肆時採用不同的標準。各區的標準亦不

同。應制訂清晰的違例扣分制度及巡查食肆指引，並應設立

上訴機制。  
 

 

IV. 牌照種類 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
[立法會 CB(2)1007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政府當局應檢討食物業牌照的分類，並可按食物及服務的種

類劃分。例如，酒樓、咖啡店及快餐店的經營者才需申領普

通食肆牌照。不過，由於這些食肆的經營方式及食品差別甚

大，因此不應受相同的發牌規定規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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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屈臣氏集團  ⎯⎯  百佳超級市場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政府當局應引入新的普通超級市場牌照，以取代超級市場或

超級廣場所需申領的 19 項不同牌照。  

政府當局會徵詢法律意見，並進一步

考慮設立普通超級市場牌照的建議。  
 
經濟及就業委員會轄下的方便營商小

組已成立零售業工作小組，檢討經營

飲食業／食物業及超級市場／連鎖店

涉及的牌照數目。  
 

 現代管理 (飲食 )專業協會  
[立法會 CB(2)1007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經營一間食肆須申領多項牌照 (例如普通食肆牌照、烘製麵
包餅食店牌照、燒味及鹵味店牌照及酒牌 )，程序繁複。  
 
快加好飲食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6)號文件 ] 
 
該團體質疑持牌食肆是否有必要申領烘製麵包餅食店牌

照，以及在同一地方另闢獨立的房間烘製麵包餅食。  
 
美心食品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 CB(2)1007/04-05(03)號文件 ] (只提交意見書 ) 
 
經營一間食肆須申領不同種類的牌照及許可證，程序繁複。

 

 

IV(a) 燒味及鹵味店牌照  屈臣氏集團  ⎯⎯  百佳超級市場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燒味及鹵味店牌照應與食物製造廠牌照結合。  
 

政府當局表示，燒味及鹵味被視為高

風險的即食食品。不過，當局會考慮

團體的意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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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日本料理店協會  

 
在持牌食肆內售賣燒味及鹵味須另行申領牌照／許可證的

規定已不合時宜。  
 

 

IV(b) 酒牌  香港飲食業聯合總會  
[立法會 CB(2)1007/04-05(02)號文件 ] 
現代管理 (飲食 )專業協會  
[立法會 CB(2)1007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業界對必須由個人而非公司申領酒牌，極表關注。這項安排

缺乏彈性，對食物業經營亦造成諸多不便，因為個別持牌人

可能因患病、休假或辭職而無法執行職務。團體建議酒牌的

持牌人應為賣酒的食肆。  
 
酒牌局應提高審核申請的透明度。  
 
香港日本料理店協會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3)號文件 ] 
 
發牌程序複雜。應向夜總會、酒吧及酒樓餐廳簽發不同種類

的酒牌。  
 
稻香集團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4)號文件 ] 
 
應准許法團持牌人或指定的公司職員 (持牌人的代理 )持有
酒牌。  
 
為方便食肆經營，酒牌應與暫准／正式牌照一併簽發。  
 
 

當局對酒牌申請訂立較嚴格的規定，

而公眾亦可就任何一項酒牌申請提出

反對。  
 
以公司名義持有酒牌的建議會引起執

法困難，原因是酒牌持有人在賣酒時

必須身在食肆內。若推行團體的建

議，必須修訂法例。政府當局會考慮

團體的建議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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滄浪亭京川滬料理  
 
現時，酒牌的申請往往在暫准／正式牌照簽發後數月才獲批

核。為方便業界經營，酒牌及暫准／正式牌照應同時簽發。

 
快加好飲食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6)號文件 ] 
 
酒牌及暫准／正式牌照應同時發給申請人。  
 
娛樂界權益關注組  
 
應准許法團持牌人或指定的公司職員申請酒牌。  
 
酒牌局應向外公布拒絕申請的考慮因素 (例如鄰近住宅區、
賣酒時間的限制 )和審核酒牌申請的進度，以提高透明度。
酒牌局亦應訂明反對申請的時間限制。  
 
加州紅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 CB(2)999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應准許法團持牌人或指定的公司職員持有酒牌。  
 

IV(c) 工廠食堂牌照  蛋撻王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5)號文件 ] 
 
工廠食堂的發牌規定已不合時宜，例如，只准許同一大廈內

的工廠工人光顧食堂，並規定工廠食堂的入口必須在大廈範

圍內，是不切實際的規定。工廠食堂的發牌條件甚為苛刻，

若經營者遭食環署檢控 3 次，便會被吊銷牌照。  
 

當局不會向工廠內的食肆簽發食物業

牌照。當局基於消防因素制訂有關工

廠食堂牌照的限制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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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加好飲食有限公司  
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6)號文件 ] 
 
只准許同一大廈內的工廠工人光顧食堂的規定不切實際。  
 

 

IV(d) 食物製造廠牌照  太古飲料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 CB(2)999/04-05(02)號文件 ] (只提交意見書 ) 
 
申請人應是法團機構或指定的公司職員，而非個人。  
 

 

IV(e) 在學校食物部售賣
限制出售食物的牌

照  

太古飲料有限公司  
[立法會 CB(2)999/04-05(02)號文件 ](只提交意見書 ) 
 
雖然學校的食物部獲豁免申領食物製造廠牌照，但不同地區

的生督察就豁免規定有不同的做法。食環署應向地區辦事

處發出清晰的指引。   
 
應簽發一般性牌照，涵蓋不同種類的限制出售食物，使經營

者無須為經營學校食物部而提交奶品、壽司及冰凍甜點的牌

照申請。  
 

 

V. 生經理及衞生督導

員計劃  
香港餐飲聯業協會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政府當局應加強食肆經營者的食物安全教育。  
 
現代管理 (飲食 )專業協會  
[立法會 CB(2)1007/04-05(01)號文件 ] 
 
業界關注生經理及生督導員計劃的推行，因為業內員工

的流動性極大。政府當局應改為加強食物安全教育。  
 

政府當局表示，直至 2005 年 1 月，超
過過 6 300 名生經理及 29 000 名
生督導員已修讀所需的培訓課程。當

局會繼續開辦培訓課程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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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港日本料理店協會  

 
應提供以日語授課的生經理及生督導員培訓課程。  
 
天虹海鮮酒家  
 
政府當局應鼓勵業界自願參加生經理及生督導員計劃。

 

政府當局會考慮業界的要求。  

VI. 發牌當局做法不一  屈臣氏集團  ⎯⎯  百佳超級市場  
[立法會 CB(2)966/04-05(02)號文件 ] 
 
市區與新界在計算牌照費及通知繳費方面做法不同。當局應

制訂有效率及一致的方式。  
 
聯邦酒樓集團有限公司  
 
發牌當局應把計算食肆及廚房建築面積的不同方式統一。  
 

新電腦系統將於 2005 年 5 月啟用，屆
時市區及新界將實施劃一的申請程

序。  
 

 
 
 
 
議會事務部 2 
立法會秘書處  
2005 年 3 月 29 日  
 


